臺北市100學年度國民小學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國民中學
家長說明會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臺北市100學年度國民中學身心障礙新生暨在校生鑑定安置實施計畫

2、 目的

1、 說明國民中學教育安置選擇的考量原則。

2、 說明國民中學特殊教育班級運作型態。

3、 提供家長了解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流程。

3、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4、 承辦單位：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5、 參加對象：國小接受資源班特教服務且國中可能考量安置特教班之學生家

              長。

6、 活動時間：100年1月15日(六)上午9:00-12:00

7、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芳和國民中學東區特教資源中心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 

              臥龍街170號，電話：27320800)

8、 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8:30-9:00
	報到

	9:00-10:30
	臺北市國中身心障礙鑑定安置

暨特教班級型態簡介
	蔡明蒼主任

	10:40-11:30
	經驗分享暨綜合座談
	


9、 報名方式：請各校承辦人員鼓勵並協助欲參加之家長填寫報名表後，於100年1月10日（星期一）前傳真至東區特教資源中心(Fax:27320503)
10、 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

11、 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國小身障生安置國中家長說明會報名表

行政區：

校名：

	編號
	家長姓名
	編號
	家長姓名

	
	
	
	

	
	
	
	

	
	
	
	


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